附件2：
《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境)管理规定（试行）》中关于志愿者的相关内容：

第三章 公派汉语教师志愿者
第十条 研究生申请公派汉语教师志愿者，需经导师、所在培养学院以及研究生学院同意，经审批确定派出后，到研究生学院办理休学或请假备案手续后方可出国(境)。
第十一条 研究生申请公派汉语教师志愿者，若在出国(境)前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获得规定的学分，并通过中期考核及学位论文开题，可到研究生学院培养办公室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教育管理办公室备案；若未完成上述教育教学任务，需到研究生学院学籍办公室办理休学手续。
第十二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涉及到在国(境)外进行专业实习的，培养学院应依据国家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包括管理办法、签订实习基地协议、聘任基地指导教师并明确指导教师的相关职责等，同时报研究生学院培养办公室审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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